
103年度第2次金門縣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會議紀錄

一、會議時間：103年 12月 24日(星期三)上午10時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府第一會議室

三、主持人：盧副主任委員志輝            　　 記　錄：黃婉珍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六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（略）

七、業務報告：（略）

八、提案討論：

  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金門縣老人權益促進會、

金沙鎮官澳長青會

案  由：請比照補助各地金門同鄉會或社團辦法，寬列辦公經費及

配給高梁酒助予本縣已立案滿五年以上之老人會(團體含

老人權益促進會)，幫助其順暢推展會務，彰顯政府照顧

老人社團之美德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明：本縣已立案之老人社團只有16個，正常推動會務幫助老

年人休閒，聯誼、正當娛樂活動促進健康生活及社會和諧，



著有績效，惟各該社團均依賴理監事捐獻和會員會費收入

僅勉強維持基本會務活動推展，辦公經費奇缺，亟待縣府

救援。

辦  法：一、建議比照社區或社團，寬列經費補助辦公費用。

二、請配給「高梁酒」福利老人會，俾能靈活紓困。

本府財政處、社會處審查意見：

一、家戶配酒係本府為實質嘉惠縣民，因應佳節期間縣民對金門高

梁酒需求，便利鄉親購置金酒，訂定家戶購酒實施計畫，非為

補助社團經費之用。

二、由於地區社團眾多，且一人可同時參加數社團，為求公允，地

區社團恕難比照金門同鄉會辦理。

三、立案老人團體屬社會福利團體，除可依「金門縣政府提供團體

及社區發展協會興辦各項活動經費補助標準實施辦法」及「金

門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經費作業要點」等申請

補助經費外，本府另訂有「金門縣政府補助老人團體充實休閒

活動中心內部設施設備實施計畫」，提供活動中心內部設施設

備補助。

四、立案之老人社團可依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年度推展社

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」向其申請設置社區照顧



關懷據點，提供老人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健康促進或老人餐飲

服務，即可獲得中央與本府相關辦公經費的補助（請參閱附件

二）。

決  議：暫依社會處與財政處審查意見辦理。

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金門縣老人權益促進

會

案  由：請研議修訂「金門縣政府補助老人團體充實休閒活動中心

內部實施計劃」第三項第(第一)款「同單一位已接受補助者，

三年內不得重複申請補助…」請修訂縮短限制為二年，提

請討論。

說  明：一、本計劃已施行10年，申請應備文件及程序極為嚴苛，

各老人會需要增購或汰舊的設備很多，請縮短補助年

限，幫助老人會加速更新設備，擴大服務層級。

        二、各老人會理事任期四年，縮短年限，可協助理事長達

成服務抱負，引導老人會務，創新和精進，政府輔助

的美意肯定有相輔相成的效果。

辦  法：請審慎研議並修訂適當年限，符合現況需求。

本府社會處審查意見：

中央有關補助社會福利團體之補助規範，須每隔五年始可再提出申

請補助，本府所訂之計畫規範年限為三年，已較中央寬鬆，暫不修

訂。

決  議：請社會處錄案再研議其可行性。

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金沙鎮官澳長青會

案  由：建議每年舉辦長青會理事長赴台觀摩吸收新知識，提請討

論。

說  明：目前地區各社團（社區、志工等）每年均至台灣觀摩藉以

吸收與學習相關經驗，建議比照辦理。

辦  法：建請縣府社區模式比照辦理。

本府社會處審查意見：

一、不論中央或本縣現行對老人團體補助規定，補助項目限以辦理

才藝競賽、歌唱比賽、長青學苑、老人健康講座，老人福利宣導

等活動。

二、老人團體辦理上開活動申請補助，不受每年最高補助二萬元限

制。惟有關觀摩活動經費，歉難提供補助。

決  議：請社會處錄案再研議其可行性。



提案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金沙鎮榮湖老人會

案  由：金沙榮湖老人會會址環島北路 4段 463號為金沙自來水廠

產權變更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明：一、金沙榮湖老人會活動中心會址目前為金沙自來水廠暫

借老人會使用。

        二、老人會無屬於自己活動場地，目前會員已有152人，

人數眾多，為提供老人會有長久之使用場地，建請公

部門變更為老人會活動中心。

辦  法：建請地政局、自來水廠辦理相關變更作業。

地政局審查意見：

一、查該會址門牌號係金沙鎮北八劃段 26-1建號建物，坐落基地地

號：北八劃段 23地號、所有權人：金門縣、管理者：金門縣自

來水廠。

二、相關法令規定向金門縣政府財政處辦理管理者變更事宜。

自來水廠審查意見：

榮湖老人會位於金沙鎮北八劃段 23地號，該筆土地涵蓋八工業區

管理室（93興建）及防洪抽水站集水池，土地所有權為金門縣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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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機關為本廠，現有財產之主管機關為縣政府，主管單位為財政處，

相關產權變更，是否適法，惠請主管單位協助說明。

財政處審查意見：

一、查金沙鎮北八劃段 23地號縣有地及同段 26-1建號縣有建

物，均屬縣有公用財產，管理機關為自來水廠。

二、本案建請先會同管理機關現堪，查明是否有公務使用，如

無使用再依法變更管理機關為「金門縣政府」，並以本府社

會處為使用管理單位。

決  議：請財政處、社會處協助召集相關單位會勘，查明是否有公

務使用，如無使用再依法變更管理機關為「金門縣政府」，

並以本府社會處為使用管理單位。

十、主席結論：（略）。

十一、散會：上午12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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